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２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在宁波万达索菲特大饭店召开。 本行现有董事

１７

名，实到

１６

名， 蔡来兴董事委托唐思宁董事表决。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会议合法有效。部分监事列席会议。宁波银监局派员出席会议。会议由陆华裕董事长主持，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机构发展计划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购置北京光耀东方中心部分商业及办公用房的议案。 会议同意授权经营管理层在

总投资

５．２

亿元以内办理北京光耀东方中心部分商业及办公用房购置的相关事宜。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风险管理限额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控审计计划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徐立勋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会议同意提名徐

立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报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报监管机构资格

审定。

徐立勋简历：

徐立勋，男，

１９７４

年

８

月出生，硕士学位。 现任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执行董事、总裁。

徐立勋先生于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历任美国华源控股公司副总经理、美国泰尔斯达计算机有限公司

总经理、北京七色花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起任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历任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至今任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总裁。 徐立勋先生目前兼任宁波华茂文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华茂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

长、浙江衢州华茂外国语学校董事长、浙江龙游华茂外国语学校董事长、宁波华茂科教仪器有限公司董事

长。 徐立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派出董事。 与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股东大会通知公

告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２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定召开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六）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星期一）下午

３

时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

托书格式见附件），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七）会议地点：宁波万达索菲特大饭店东钱厅（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四明中路

８９９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徐立勋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以现场、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至

１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５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登记要求：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的书面授

权委托书原件、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２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

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３

、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下午

５

：

０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南南路

７００

号（邮编：

３１５１００

）

联系人：陈俊峰

电话：

０５７４－８７０５００２８

传真：

０５７４－８７０５０３５５

（二）与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五、备查文件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附件：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在宁波召开的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公司

／

本人的意愿代为投票。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关于选举徐立勋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注：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赞成、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注明持有的公司股

权数，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对提名徐立勋先生为

公司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的《关于提名徐立勋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在审阅有关文件后，基于独立判

断的立场，发表意见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提名徐立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

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兼职等情况后做出的，未发现被提名人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

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且期限未满的情形。 我们认为，被提名人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合法有效。

二、同意将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及报监管机构资格审定。

独立董事：蔡来兴、谢庆健、唐思宁

李蕴祺、朱建弟、杨小苹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０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局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局会议审议情况

１

、会议对股东关于提议增加海王生物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核。

鉴于公司董事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收到股东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１８０

，

４５５

，

６０３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２７．６６％

）《关于提议增加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

提案的函》，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提案人资格、提案时间及

提案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临时提案应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２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因经营发展需要， 同意公司以自有房产作为抵押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支行申请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肆亿元整、期限不超过贰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具体以银行批复及合同约定为准。

表决情况：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２

、股东提议增加临时提案的函；

３

、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１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

临时提案的公告

暨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海王生物：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海王集团：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 增加临时提案情况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公告了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审议议题等有关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公司董事局收到股东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１８０

，

４５５

，

６０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２７．６６％

）《关于提议增加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经

公司董事局审核，提案人资格、提案时间及提案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本次临时

提案可以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提案具体内容如下：

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因海王生物经营发展需要，海王生物拟以自有房产作为抵押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支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肆亿元整、 期限不超过贰年的综合授信

额度。 具体以银行批复及合同约定为准。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原《通知》中列明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

记日等事项均保持不变。

二、增加临时提案后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召集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上市公司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技术北区朗山二路海王工业城公司多功能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河南东森增资扩股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关于控股子公司河南东森增资扩股的公告》。

２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河南海王提供担保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河南海王提供担保的公告》。

３

、审议《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详见本公告相关内容。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证明、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股股东持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签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到公

司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９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技术北区朗山二路海王工业城海王生物董事局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技术北区朗山二路海王工业城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０３３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９６８９９５

联系人：张全礼、慕凌霞、王云雷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７

２

、会议费用

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六）备查文件

１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局决议。

２

、其他文件。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对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审议事项的委托投票指示如

下：

序号 议 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控股子公司河南东森增资扩股的议案

２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河南海王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５

股票简称：新日恒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６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在宁夏银川

解放西街

３３

号建发现代城金座十楼以现场会议投票的方式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３７

，

６０６

，

３６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０．２３％

（三）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全体董事推举

王鸿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１０

人，董事长肖家守先生因出差授权董事王鸿新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全部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反

对

票

数

反

对

比

例

弃

权

票

数

弃

权

比

例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取消为控股子公司宁夏华辉活性炭股

份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３７

，

６０６

，

３６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宁夏华辉活性炭股份有

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３７

，

６０６

，

３６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宁夏恒力煤业有限公司

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３７

，

６０６

，

３６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宁夏新日恒力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３７

，

６０６

，

３６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山东恒力虎山机械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１３７

，

６０６

，

３６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１３７

，

６０６

，

３６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本次会议中《关于取消为控股子公司宁夏华辉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控股

子公司宁夏华辉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宁夏恒力煤业有限公司融

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宁夏新日恒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是以特别决

议通过的议案，以上几项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马娟、杨艳艳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关于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

律意见书。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报备文件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Ａ

股） 粤照明

Ｂ

（

Ｂ

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１

（

Ａ

股）

２００５４１

（

Ｂ

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９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通过通讯传真方式审议会议议案，应会

９

名董事均对会议议案作出表决，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联董事钟信才先生依法回避了表决。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大公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的《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才能生效。

２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大公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的《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Ａ

股） 粤照明

Ｂ

（

Ｂ

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１

（

Ａ

股）

２００５４１

（

Ｂ

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０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１

、资助对象：本公司占

３８％

股权的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照锂能源”）；

２

、资助方式及金额

资助方式：现金资助并委托银行贷款方式；

资助金额：

４３３２

万元人民币；

期限：自公司与商业银行、佛照锂能源签订委托贷款协议之日起四个月；

利息与利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３

、资金用途：短期资金周转；

４

、 其他股东义务： 佛照锂能源的其他两位股东按出资比例以现金资助方式对佛照锂能源提供财务资

助；

５

、审议程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长钟信才先生同时是佛照锂能源的董事长，且钟信才先生次子钟永晖持有（香港）青海天际

稀有元素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２９％

股份，因此本公司与佛照锂能源构成关联关系，本次财务资助涉及关联交

易。 关联董事钟信才先生回避表决。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财务资助事项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３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４

、注册地址：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桥路

３６

号科技孵化大厦

４

楼

６４０７

号

５

：法定代表人：钟信才

６

：经营范围：盐湖卤水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７

：股东持股比例：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占

３８％

股权、（香港）青海天际稀有元素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占

３３％

股权、佛山市南海粤康达二手车贸易有限公司占

２９％

股权

８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

经审计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总资产

８７

，

６９６

，

６１３．４６ ８７

，

８４３

，

９２８．９８

总负债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营业收入

０ ０

利润总额

－９

，

２９２

，

９０３．１９ １４７

，

３１５．５２

净利润

－９

，

２９２

，

９０３．１９ １４７

，

３１５．５２

９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青海佛照锂电正极材料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向佛照锂能源提供

２５００

万元借

款，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上述

２５００

万元借款及借款利息

２８２０７１

元已经全部归还青海佛照锂电正极材料有限公司。

三、被资助对象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１

、被资助对象其他股东与本公司的关系

（香港）青海天际稀有元素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天际”）的股东为黄三贵、钟永晖，其股权

比例分别为

７１％

、

２９％

，且钟永晖在香港天际担任董事职务。钟永晖是本公司董事长钟信才先生的次子，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的规定，本公司与香港天际构成关联关系。

佛山市南海粤康达二手车贸易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香港天际基本情况

（香港） 青海天际稀有元素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港元； 注册地址：

ＦＬＡＴ／ＲＭ １００５ １０／Ｆ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４８－５２ ＤＥＳ ＶＯＥＵＸ ＲＯＡ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Ｋ

；法定代表人：黄三贵；经营范围：碳

酸锂、氯化锂及其系列产品，因该公司是以其技术出资入股佛照锂能源，并无其他实际经营业务。

３

、香港天际、佛山市南海粤康达二手车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佛照锂能源的股东，按出资比例对佛照锂能

源提供财务资助。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营，同时可以解决佛照锂能源的短期资金周

转问题，最终使其早日实现投资收益，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同时，本次财务资助期限短，且佛照锂能源其他

两位股东均按出资比例对佛照锂能源提供财务资助，未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慎审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以自有资金向公司参股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以帮助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照锂能源”）短期资金周转需求，最终

使佛照锂能源早日实现投资收益，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同时，佛照锂能源其他股东方也按出资比例向佛照

锂能源提供同等比例的财务资助，符合各股东方的权益与义务对等原则。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行为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未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也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未收回还款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Ａ

股） 粤照明

Ｂ

（

Ｂ

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１

（

Ａ

股）

２００５４１

（

Ｂ

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１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

２

、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

６４

号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

Ｂ

股股

东。

（

２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

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

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和持股凭证。

（

２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

（

３

）法人股东持持股凭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地点：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

６４

号本公司办公楼一层大厅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时。

四、其他

１

、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人：周向峰

传 真：（

０７５７

）

８２８１６２７６

电 话：（

０７５７

）

８２８１０２３９

五、授权委托书（附后）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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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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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33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59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以电子

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9

时在杭州市平海路

8

号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

王轶磊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实到

9

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以现场书面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并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广宇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

的人民币壹亿元三年期房地产项目开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次担保事项详情请见巨潮咨询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

12

月

18

日《证券时报》：《广宇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2012-060

号）。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133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60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广宇新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城房产

"

）向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的人民币壹亿元三

年期房地产项目开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董事会自公司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起至公司召开

2012

年

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批准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对其下属控股公司提供担保）新增担保额度为

18

亿元人民币。 自公司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起至今，董事会审议批准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

额合计为

3.8

亿元。 本次担保在股东大会授权额度内。

公司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的范围内，业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审议同意，同时经全

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同意，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在公司三届四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可实

施。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广宇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杭州余杭区南苑街道发展大厦

1101

室；

3

、注册成立时间：

2011

年

2

月

28

日；

4

、法定代表人：王轶磊；

5

、注册资本：

4.3

亿元；

6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建筑材料、钢材的销售；

7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新城房产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

8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新城房产资产总额

78,435.77

万元，负债总额

35,722.34

万元，所有者权益

42,

713.43

万元，

2011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

-286.57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 新城房产资产总额

102,269.75

万元， 负债总额

60,390.64

万元， 所有者权益

41,

879.11

万元，

2012

年

1-9

月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

-834.3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拟签订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金额：人民币壹亿元；

2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

、担保期限：借款期限三年，担保期限以担保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新城房产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负责鼎悦府项目（余政储出（

2010

）

102

、

103

号地块）开发。 新城房产此次

贷款以余政储出（

2010

）

103

号地块抵押，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该笔贷款将用于鼎悦府项目开发，董事

会认为对该笔贷款提供担保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2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保）为

1,

000

万元，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金额为

58,000

万元，加上本次担保金额

10,000

万元，

公司合计担保金额为

69,000

万元，占公司

2011

年末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42.76%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

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2012-052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出“国元皖江

30

”指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日前，公司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签署了《国元皖江

30

指数定制协议书》。 根据该协议书，双方共同

编制和发布一只指数，指数全称为

"

巨潮国元皖江

30

指数

"

，行情全称

"

国元皖江

30"

，简称

"

皖江

30"

，挂牌代

码为

"399350.SZ"

，该指数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

"

国元皖江

30"

指数样本股由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注册地在安徽省的

30

只

A

股组成，指数以

2010

年

6

月

30

日为基日，基点为

1000

点。

"

国元皖江

30"

指数包括纯价格指数和全收益指数，

纯价格指数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行情系统发布实时行情数据， 全收益指数通过巨潮指数网发布收盘行情

数据。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2012-053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资格获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2

年

12

月

1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安徽监管局《关于核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销金融

产品业务资格的批复》（皖证监函字〔

2012

〕

340

号），核准公司变更业务范围，增加代销金融产品业

务。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并在取得换发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后，依法开展代销金融

产品业务。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114

证券简称：

*ST

锌电 公告编号：

2012－63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披露《筹划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因

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11

月

6

日开市起停牌。

因公司需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问题进一步咨询论证，同时相关审计、评估工作量较大，重组事项准

备工作尚未完成。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5

日发布了《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延期复牌公告》，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延期至

2013

年

1

月

5

日前复牌，并于复

牌当日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截至目前，公司、重组方及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

相关工作完成后及时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

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

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董事会将审议该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并及时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公告后复

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18

日


